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制度实施细则     （2022年）
一、救助对象

临时救助对象包括户籍在本市的城乡家庭和人员，居住在本区且持有效居住证的城乡家庭、非户籍人员，困难发生在本区的其他流动人员及持有效护照的外籍人员。
二、提供材料

1、书面申请报告；
2、户口簿、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3、医疗花费证明；

4、其他遇困证明。
三、工作流程

1、个人申请：遭遇困难的家庭和个人，可以在济南区域内就近向户籍地或困难发生地街道提出临时救助申请。

2、街道审批：接到临时救助申请的街道要严格执行申请、受理、审核、审批的程序，优化工作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急难型应当在 24 小时内“小额先行救助”，5 个工作日内登记救助对象、救助事由、救助金额等信息，收集必要材料，履行经办人员签字、盖章手续。支出型，审核审批工作应当在材料齐全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补贴标准

根据困难程度每人救助3-12月低保资金。

五、政策依据
1、《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济历城民发[2021]35号）
2、《关于调整城乡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济民发[2022]5号）
